
丰进储蓄计划

您需要一份优越的财富方案以 
达到您所订下的重大理财目标。 
「丰进储蓄计划」（「丰进」）为您提供 
持续的财富增长潜力，让您的财富 
跨越世代，同时灵活地应对千变 
万化的市场环境、弹性配合财务 
变化。从今日起，以「丰进」保障 
家人未来无忧。

除文意另有所指外，本单张提及的年龄均指被保人或保单持有人上次生日时的年龄。

「丰进」的保险利益受限于有关产品说明书和保单合约内所列的条款、细则和不保事项。本单张只提供「丰进」的主要特点 
和示例仅供参考用途。本单张应与有关产品说明书一并派发和细阅。您不应单独依靠本单张而作出任何购买决定，并应 
参考有关产品说明书和保单合约。

投保「丰进」，您可享有以下优势：

长线回报
让财富增长

弹性保费安排 
理财尽在掌握

灵活提取选项 
配合您的财务需要

保障挚爱 
财富代代传承

为您和家人提供周全保障 
应对未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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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1

建立财富根基　子女安稳无忧

Mary今年诞下女儿Dora，她希望女儿可以享有稳健财富，并且能够到外国留学 
和拥有光明前途，一生快乐无忧。为了帮助Dora的未来打好基础，Mar y选择 
投保「丰进」。

注： 

• 总现金价值为保证现金价值、非保证保额增值红利之现金价值、非保证终期红利之现金价值和红利锁定户口之价值（如有）的总和。上述预期价值 
是以本公司现时的 (i)假设红利率和 (ii)红利锁定户口之价值的年利率（3.5%）计算（如适用）。但该等红利率和红利锁定户口之价值的年利率（如适用） 
并非保证，本公司可不时厘定并作出调整。实际金额有可能与示例所显示的数值较高或较低。 

• 保单持有人须就更换保单持有人提交书面申请，而有关申请须经本公司批核，符合行政规定、核保要求和本公司不时生效中的任何其他要求。详情 
请参考「丰进」的产品说明书和保单合约。

•   保单持有人：    Mary（母亲，40岁）
•   被保人：    Dora（Mary的女儿，0岁）
•   保费缴付年期：   8 年
•   每年保费：    $25,000
•   已缴保费总额：   $200,000
•   保单缮发时的名义金额：  $279,018

Dora 的年龄

0 7 19   22 35 45 65 75 85

Mary每年 
缴付保费 
$25,000 
为期8年

（除文意另有所指外，所有金额均以美元计算）

Dora每隔 
10年提取                     

$700,000 
安享舒适的退休

生活 

提取合共： 
$2,100,000

Dora提取                     
$1,000,000  
作创业用途

提取合共： 
$1,000,000

累积提取金额连同在138岁提取后的总现金价值为已缴保费总额约205倍

在22岁提取后的 
总现金价值： 

$398,978 

保证现金价值： 
 $149,199

非保证价值： 
 $249,778

在35岁提取后的 
总现金价值： 

$775,123

保证现金价值： 
$183,407

非保证价值： 
 $591,716

在45岁提取后的 
总现金价值： 

$428,658

保证现金价值： 
 $60,871

非保证价值： 
 $367,787

在65、75和85岁提取后，
在85岁的总现金价值： 

$1,341,182

保证现金价值：  
$22,834

非保证价值： 
 $1,318,348

Mary把保单 
持有权转移至Dora。 
随后Dora提取 

$200,000  
支付购买新房子 
的首付金

提取合共： 
$200,000

Mary每年提取
$30,000 
以支付Dora在 

澳大利亚就读大学4年
的学费和生活费

提取合共：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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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2

及早作好准备　安享退休人生

Paul是事业有成的律师，闲时喜欢摄影，他梦想退休后可以有更多时间追求 
个人兴趣。为了准备充足的退休资金，以实现理想的退休生活，Paul决定 
投保「丰进」，并选择特级身故保险赔偿选项。

注： 

• 总现金价值为保证现金价值、非保证保额增值红利之现金价值、非保证终期红利之现金价值和红利锁定户口之价值（如有）的总和。上述预期价值 
是以本公司现时的 (i)假设红利率和 (ii)红利锁定户口之价值的年利率（3.5%）计算（如适用）。但该等红利率和红利锁定户口之价值的年利率（如适用）
并非保证，本公司可不时厘定并作出调整。实际金额有可能与示例所显示的数值较高或较低。

• 保单持有人须就行使弹性保费选项和红利锁定选择权提交书面申请，而有关申请须经本公司批核，符合行政规定和本公司不时生效中的任何其他 
要求。详情请参考「丰进」的产品说明书和保单合约。

•   保单持有人和被保人：   Paul（30岁）
•   保费缴付年期：   8 年
•   行使弹性保费选项：   第5年
•   每年保费：    $15,000
•   第5年的已缴保费总额：  $75,000 
•   保单缮发时的名义金额：  $167,411

Paul的年龄

30 35 59 62 65 90

Paul每年
缴付保费
$15,000

（除文意另有所指外，所有金额均以美元计算）

1,875美元 x 8  
= 15,000港元
假设兑换率为 
1美元 = 8港元

在行使红利锁定选择权
后的总现金价值：

$336,744

保证现金价值： 
 $76,067

非保证价值：  
$260,677

在行使红利锁定选择权 
后的总现金价值：

$377,762

保证现金价值：  
$76,486

非保证价值：  
$301,276

随后，Paul在90岁时身故。
身故保险赔偿： 

$35,753

保证身故保险赔偿：  
$14,771

非保证身故保险赔偿：  
$20,982

通过提取现金，Paul在65至90岁的26年间 (即312个月)， 
每月可获$1,875作为他部分退休收入来源，

而每年缴付保费$15,000，为期5年

Paul在65至90岁 
期间，每年提取

$22,500， 
以安享舒适的 
退休生活

提取合共： 
$585,000

Paul暂时 
失业，并行使 
弹性保费选项， 
以获得额外 
财务弹性 

Paul行使红利锁定
选择权，以锁定回报。
他分别转移保额增值 
红利之最新现金价值和
终期红利之最新 
现金价值的70% 
（即$182,474） 
至红利锁定户口 

Paul行使红利锁定 
选择权，以锁定回报为 
退休生活作准备。他分别
转移保额增值红利之 
最新现金价值和终期红利
之最新现金价值的70% 
（即$69,274） 
至红利锁定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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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3

保障丰厚遗产　财富代代相传

Patrick承继父业，接管家族生意，并希望可以将之代代相传。于是他选择 
投保「丰进」，并选择特级身故保险赔偿选项，以将财富累积滚存和支持 
生意，留给子女和子子孙孙。

注：

• 总现金价值为保证现金价值、非保证保额增值红利之现金价值、非保证终期红利之现金价值和红利锁定户口之价值（如有）的总和。上述预期价值 
是以本公司现时的 (i)假设红利率和 (ii)红利锁定户口之价值的年利率（3.5%）计算（如适用）。但该等红利率和红利锁定户口之价值的年利率（如适用） 
并非保证，本公司可不时厘定并作出调整。实际金额有可能与示例所显示的数值较高或较低。 

• 保单持有人须就行使弹性延续选项和更换保单持有人提交书面申请，而有关申请须经本公司批核，符合行政规定、核保要求和本公司不时生效中 
的任何其他要求。详情请参考「丰进」的产品说明书和保单合约。

•   保单持有人：    Patrick（30岁）
•   被保人：    Billy（Patrick的儿子，0岁）
•   保费缴付年期：   8 年
•   每年保费：    $25,000
•   已缴保费总额：   $200,000 
•   保单缮发时的名义金额：  $279,018

保单年度

1 8 4018 57 178

Patrick每年 
缴付保费
$25,000 
为期8年

（除文意另有所指外，所有金额均以美元计算）

Billy在57岁时身故

保单依然生效，Nicholas
为新被保人（17岁）

Patrick把保单 
持有权转移至

Billy（18岁）

在Nicholas 138岁时的总现金价值为已缴保费总额约29,449倍

在Nicholas 138岁时的 
总现金价值：

$5,889,894,688

保证现金价值：  
$130,720

非保证价值：   
$5,889,763,968

恩恤保险赔偿： 
$2,898,739

保证现金价值：   
$111,328

非保证价值：   
$2,787,411

在更换被保人后的 
总现金价值：

$2,917,411

保证现金价值：  
$130,000

非保证价值：   
$2,787,411

Billy把保单持有权 
转移至其妻子Lily（35岁）

同年，Lily指定儿子
Nicholas （0岁）作为 
后备被保人和分配 
保单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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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以上示例假设 ( i )除以上示例中行使弹性保费选项外，保费以年缴方式缴付和所有保费会全数如期缴付； ( i i )以标准保费计算（被保人没有 
被列为特别费率级别），而已缴保费总额未有包括保险业监管局收取的保费征费；(iii)除以上示例中在相关保单年度结束时须支付的身故保险 
赔偿和恩恤保险赔偿外，并未有任何已支付或须支付的保单利益或赔偿；和除以上示例中的提取现金外，并无提取现金或从红利锁定户口提取金额； 
(iv)保单内并无欠款；(v) 所述提取金额（如适用）是在相关保单年度开始时提取；(vi) 所述红利锁定金额（如适用）是在相关保单年度结束时锁定；(vii) 每次 
提取款项将从 (1) 红利锁定户口之价值和其利息（如有）；和再从 (2) 保额增值红利之现金价值和其相关的终期红利之现金价值；和再以部分退保形式从 
(3)保证现金价值和其相关的终期红利之现金价值中支付；和 (viii)除以上示例中因提取现金、弹性保费选项、和弹性延续选项而引致名义金额的 
减少外，保单的名义金额在保单年期内维持不变。 

2. 本单张所示的所有保单价值和数字均以四舍五入方式调整至整数。
3. 名义金额用于计算此计划的保费和相关保单价值，并不相当于被保人的身故保险赔偿，以及只是决定须支付身故保险赔偿的其中一个因素。
4. 特级身故保险赔偿选项的身故保险赔偿相当于：
以下两项中的较高者   

(i) 已缴标准保费总额*的100%，再加额外已缴标准保费总额*的30%（如果被保人在最初被保人60岁或之前和保单已生效3年后身故）； 
和
(ii) 保证现金价值

 
    保额增值红利之面值（如有）
    终期红利之面值（如有） 
    红利锁定户口之价值（如有）
    任何欠款和未缴的应付保费 

 
*已缴标准保费总额为从保单日期计起至被保人身故日到期和已付的保费总额，而不包括任何因核保规定及 /或附加契约（如适用）所引起的额外 
  保费。如果名义金额有变（除行使弹性保费选项外）或保费缴付方式有变的情况下，已缴标准保费总额将相应地被调整。

 
 
 
 

此计划须受有关保单合约的条款、细则和不保事项所限制。我们保留接受此计划申请的最终权利。本单张只提供一般信息，不能构成我们与任何
人士所订立的任何合约。本单张并非保单。有关此计划的详细条款、细则和不保事项，请参考有关产品说明书和保单合约，本公司备有有关保单合约
将应要求以供参阅。

「丰进储蓄计划」由安盛金融保险（香港）有限公司（「AXA安盛」、「本公司」或「我们」）承保。

本单张的繁简文本如有任何歧义或不一致，概以繁体文本为准。本公司备有繁体文本的单张将应要求以供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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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阁下不愿意接收AXA安盛的宣传或直接促销材料，敬请联系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1号时代广场2座20楼2001室安盛金融保险（香港）有限公司个人资料保护主任。AXA安盛会在 
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情况下确保不会将阁下纳入日后的直接促销活动中。

（只适合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使用）

香港
电话 ： (852) 2802 2812
传真 ： (852) 2598 7623

www.axa.com.hk

https://www.axa.com.hk/cn/wealth-ultra-savings-plan



